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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的利益链条等问题。

而“执行不能”主要是被执行

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

的财产客观上无法处置，如债台高

筑、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的法

人债务等情况。这些案件不能得到

执行，是由于被执行人丧失清偿能

力所致。

2013年5月，泸西县的黄某某

无证驾驶机动车在泸西县金马镇发

生交通事故，致行人李某某死亡，

黄某某负全责，肇事车辆投保过交

强险，保险公司赔付死者家属9.2万

元，保险公司依法向黄某某追偿。

但因黄某某居住在农村自建房，妻

子双眼残疾，二女儿患小儿麻痹

症，靠低保和打零工维系生活，无

法进行赔偿。保险公司于2015年7月

向开远铁路运输法院起诉，法院判

决黄某某返还9.2万元给保险公司，

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2017年1月，保险公司向法院申请执

行，执行法院经走访调查后，以被执

行人无履行能力终结执行。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在全

国所有执行案件中，“执行不能”

案件数量大约占到全部执行案件的

40%～50%。对此类案件，云南省法

院系统每隔一段时间会查询一次被

执行人的财务状况。对有执行条件

的，执行法院主动恢复执行。如果

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

财产，可随时申请再次执行，不受

申请执行时效的限制。

合力共治打击“老赖”

“破解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

程，既要着眼长远，研究构建长效

机制多措并举，循序渐进；又要立

足现实，找准最紧迫的问题。”据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刘宗根介绍，近3年来，全

省各级人民法院全面进入执行攻坚

状态，打出“组合拳”，合力破解

执行难问题。

2016年8月，由云南省委政法委

主导，成立了由41家成员单位组成

的共同治理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

推动形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综合治理

格局。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

厅、银监局、地税局、出入境管理

局等部门联动，开展协作，还与各

州（市）、县（区）党委、政法委

等部门，形成了各部门配合、社会

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共治大格

局，从各个层面铲除滋生“老赖”

生存的土壤。

2015年3月，昆明某机械公司

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

求杜某某、范某某支付购买挖掘机

的尾款，并申请诉讼保全。西山区

人民法院立即前往玉溪市新平县办

理诉讼保全，但遭到杜某某等二十

余人的阻拦，只能就地查封。经过

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和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最终判令杜某某、

范某某向昆明某机械有限公司支付

购买挖掘机尾款185.95万元及违约

金。因二人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义务，该

公司向西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治理执行难工作小组的指导

下，2018年5月中旬，西山区人民法

院3名执行干警到新平县拟扣押涉案

挖掘机，但杜某某召集二十余人把

法院执行干警围住。5月31日，西山

区人民法院再次组织十余名干警前

往新平县处理此事。杜某某故伎重

演，又召集二十余名工人阻挠法院

执行，执行干警当即将其控制，并

从其电动自行车座位下搜查出管制

刀具和改装枪支各一把。执行干警

将杜某某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历经

3次行动，西山区人民法院终于将涉

案挖掘机扣押到案。

联网查控助力执行

针对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

查、财产难变现等长期困扰法院

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依托信息技

术手段，加大对被执行财产处置力

度，推动形成公开、公正、透明、

高效的财产变现新模式。2017年1月

1日全国法院全面上线了网络司法拍

卖，解决了传统拍卖模式中存在的

不少问题，有效防止了暗箱操作，

确保司法廉洁，实现违法违纪“零

投诉”。

云南省高院还与公安、工商、

交通、证监等13个部门实现“点对

点”网络执行查控，推动全省144

个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与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连接；开通了全省金融机

构、银行网点的网络查询、冻结、

扣划功能，对各类金融理财产品逐

步实现网络查询和冻结。2016年1月

至2018年12月，全省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予以信用惩戒15.05

万例，限制高消费22.78万例，限制

乘坐飞机38.72万例，限制乘坐火车

3.7万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

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将‘切实解

决执行难’列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目

标任务之一，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任

重道远。”刘宗根说。

本刊记者 高佛雁 


